
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人員醫療案件專業課程及認證班(進階)課程表(第 1週) 

中華民國 109年 11 月 9日至 109年 11 月 15日止 

日期 
日 期 109/11/09 109/11/10 109/11/11 109/11/12 109/11/13 

時間 星 期 一 二 三 四 五 

 0 9 : 0 0 
｜ 

0 9 : 5 0 

 

9：40-10：00 
報到 

10：00-10：
10 

課務說明 

醫病關係之告
知後同意與假
設 同 意 

 
 
 
 

3/3 

鑑定意見與司
法決策之交互
影響 以各方
觀點談 107 台
上 4259 一案 

  

3/3 
 

 
講 授 者 

 1 0 : 1 0 
｜ 

1 1 : 0 0 
醫療糾紛鑑定
制度與應注意
事 項 

 

2/2 

 講 授 者 

 1 1 : 1 0 
｜ 

1 2 : 0 0 

午 

講 授 者 
石常務次長 

崇良 
古教授承宗 

廖法官建瑜 
張主持律師/
主治醫師濱璿 
林主任檢察官

映姿 

  午    休 

下 1 4 : 0 0 
｜ 

1 4 : 5 0 

 

病人自主權利
法之趨勢與脈

動 
 

2/2 

醫療案件偵辦
心 得 分 享 

 
  

2/2 

從法官角度看
醫療案件之舉

證 
 

2/2 

 

 講 授 者 

 1 5 : 0 0 
｜ 

1 5 : 5 0 

 講 授 者 
王主治醫師志

嘉 
鄭檢察官珮琪 呂法官寧莉 

 1 6 : 1 0 
｜ 

1 7 : 0 0 
從醫療關懷談
醫療案件之和
解 、 調 解 

 

2/2 
 

測 驗  

1/1 

 講 授 者 教務組 

 1 7 : 1 0 
｜ 

1 8 : 0 0 
 

午 
講 授 者 

黃主持律師/
兼任副執行長

鈺媖 

 1. 上課地點：臺北市辛亥路 3段 81號柏拉圖講堂，電腦選修課於 2樓電腦教室上課。 
2. 連絡電話：（02）27331047轉 1324，傳真：(02)27363384 教務組鄭麗娟。 
3. E-mail：fairycheng@mail.moj.gov.tw。 

4. 授課時如須使用投影機等教學輔助機具及發卷或印製講義，敬請於授課 7天前告知本學院教務
組。 

109/10/07製表  


